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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离婚前私卖车辆 分割财产时予以少分

妻子谭女士离婚前转移财产，

丈夫黄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谭女士

少分共同财产。 黄先生起诉称， 自

己与谭女士于 2008 年登记结婚，

2019 年借款 28 万元用于购买小轿

车。 2020 年谭女士由于家庭矛盾

离家出走时开走车辆， 并在几个月

后私自将车卖给他人。 2020 年底，

谭女士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起诉离

婚， 因该车已被变卖， 故在离婚诉

讼中未作处理。 谭女士为了达到多

占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故意转移财

产， 存在过错， 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因此， 谭女士应当返还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车款 28万元。

谭女士辩称， 黄先生也曾共同

使用了车辆， 而且涉案车辆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已经不存在， 不同意

黄先生的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 涉案车辆为

黄先生与谭女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购买， 费用为 28 万元。 谭女士

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家庭矛盾擅

自将车辆以 18万元变卖。

法院审理后认为， 夫妻一方隐

藏、 转移、 变卖、 毁损、 挥霍夫妻

共同财产， 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时， 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离婚后， 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再

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本案中， 谭女士在离婚前未经

黄先生同意擅自处理了作为夫妻共

同财产的涉案车辆， 属于单方变卖

夫妻共同财产， 分割时予以少分；

综合考虑在案证据， 法院将该车变

卖所得 18 万元予以分割， 确定黄

先生占三分之二的份额， 谭女士占

三分之一的份额， 谭女士将对应的

款项给付黄先生。

最终， 法院判决谭女士给付黄

先生车辆折价款 12万元。

■法官讲法典

民法典规定 ， 夫妻一方有隐

藏、 转移、 变卖、 毁损、 挥霍夫妻

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

行为时， 不论行为发生在离婚诉讼

前还是离婚诉讼中， 另一方均可以

在离婚中请求或者离婚后知道权利

被侵害之日起三年内请求侵权一方

不分或者少分被隐藏、 转移、 变卖

等行为范围内的夫妻共同财产。 夫

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

夫妻共同财产 ， 享有平等的处分

权， 处分时也应在诚实、 互信、 协

商的基础上进行。 夫妻一方隐藏、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等行为， 既违背

了民法基本的诚信原则， 也侵犯了

配偶对共同财产享有的共有权。

赠与婚外同居者财产 违背公序良俗行为无效

丈夫郑先生将夫妻共同财产赠

与婚外同居者小吴， 妻子赵女士主

张丈夫的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

赵女士起诉至法院称， 2008 年自

己与郑先生登记结婚， 后发现丈夫

与被告小吴发生并保持不正当关

系。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 丈夫

在不正当关系存续期间向小吴转

账、 购买礼物及共同消费 2 万余

元。 丈夫未经自己同意擅自处分夫

妻共同财产且与他人保持不正当男

女关系， 违背夫妻忠实义务， 严重

损害了自己的婚姻权利和财产权

利。 丈夫的赠与系建立在婚外情的

基础上， 小吴取得的相应款项并非

基于善意， 有违公序良俗， 故赠与

行为无效， 应当返还。 因此， 请求

法院确认郑先生赠与小吴钱款的行

为无效， 小吴返还 2万余元。

小吴辩称， 不认可赵女士的诉

讼请求。 郑先生没有告知自己已经

结婚， 自己是受害者。

郑先生称， 自己确实赠与小吴

钱款 2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赵女士与郑

先生为夫妻关系。 在郑先生与小吴

发生并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期间，

郑先生先后通过微信向小吴转账

7000余元。

赵女士称郑先生通过银行支付

方式与小吴共同消费 1万余元， 但

小吴予以否认， 赵女士亦未能提交

相应证据证明。

法院审理后认为， 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律， 不得

违背公序良俗。 本案中， 郑先生在

与赵女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小吴

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 并多次向小

吴转账， 违背公序良俗， 转账行为

应属无效。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被

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 行为

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

还。 根据证据以及当事人自认确

认， 法院判决确认郑先生向小吴赠

与钱款行为无效， 小吴返还赵女士

钱款 7000元。

■法官讲法典

民法典规定， 违背公序良俗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夫妻应当互相

忠诚、 互相尊重。 夫妻一方婚内出

轨是对另一方配偶的不忠， 也是对

社会道德底线的冲击和社会公共秩

序的挑战。 夫妻一方在未经配偶同

意， 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并将

共同财产赠与婚外同居者的行为不

仅侵犯了另一方的合法财产权益，

也违背了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和社

会的公序良俗。 夫妻一方赠与婚外

同居者的行为应属全部无效； 夫妻

中的另一方可以以侵犯共有财产权

为由请求婚外同居者返还所有赠与

财产。 (摘自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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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是夫妻关系存续的基础， 也是弘扬家庭美德的前提， 更是夫妻之间应履行的原则性法律义务。 因此，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了夫

妻和睦关系侵害人的法律责任和被侵害人的权利救济。 近日，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通过梳理审结的夫妻忠实义务相关典型案例， 以案释

法， 引导夫妻双方合理行使权利， 依法履行忠实义务， 倡导重视家庭建设、 树立良好家风。

丈夫挥霍财产

妻子可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丈夫王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挥霍财产， 妻子马老太诉至法院

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马老太起

诉称， 自己与老伴王先生结婚 50

余年内， 王先生在日常生活中独断

专行， 并擅自出卖夫妻二人唯一住

房， 取得卖房款 68 万元。 卖房款

一直由王先生控制， 现自己年事已

高需要照顾， 且双方已经分居， 故

请求分割卖房款 68万元。

王先生认为， 首先卖掉的房子

是自己的婚前个人财产； 其次， 房

款已经花了 30 余万元用于购买保

健品等养生项目， 目前仅剩 30 万

元。 因此， 不同意马老太的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 马老太与王

先生为夫妻关系， 婚姻关系正常期

间， 王先生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一套房屋出售， 获得售房款 68 万

元。 双方目前处于分居状态。

法院审理后认为， 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 一方有隐藏、 转移、 变

卖、 毁损、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伪

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

同财产利益的行为， 另一方可以向

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本案

中， 王先生持有和保管的售房款

68 万元系王先生与马老太的夫妻

共同财产。 王先生在有退休收入的

情况下， 自述售房款在 2年内经各

种花费仅剩 30 万元， 花费情况远

超正常消费水平， 且王先生亦未能

证实消费款项均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 王先生对花费款项情况未能予

以合理解释， 法院难以排除王先生

具有隐藏、 转移、 变卖、 毁损、 挥

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

马老太现已入住养老院， 经济

较为困难， 故马老太要求分割售房

款， 合理正当， 法院应予以支持。

最终， 法院根据双方共同生活情

况、 分居时间、 合理支出等因素，

判决王先生给付马老太售房款 25

万元。

■法官讲法典

民法典规定， 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 ， 一方毁损 、 挥霍夫妻共同财

产， 或者隐藏、 转移、 变卖夫妻共

同财产、 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

损害另一方利益， 及一方负有法定

扶养义务的人患有重大疾病需要医

治， 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

用时， 可在不离婚的前提下主张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 基于夫妻之间忠

实义务和信任关系， 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夫妻共同共有关系存在的情况

下， 一方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 一

定程度上会破坏共有关系的存续，

因此原则上不允许对共同财产进行

分割。 当夫妻一方毁损、 挥霍夫妻

共同财产等行为严重损害夫妻利益

时， 双方的信任出现危机。 在此情

形下， 民法典规定了利益受侵害的

配偶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的情况

下， 主张分割共同财产， 及时保护

利益受侵害方的利益， 保障夫妻对

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

婚内与他人生育子女

离婚后原配偶可诉赔偿
穆先生起诉至法院称， 自己与

白女士原为夫妻关系， 白女士婚内

生育一子， 后其带儿子就医时发现

孩子并非自己亲生。 自己养育白女

士与他人的儿子 7年， 造成经济损

失 28 万元， 同时精神上也遭受极

大伤害。 因此， 穆先生请求法院判

决白女士给付子女抚养费 28 万元

及精神损害赔偿 10万元。

白女士称， 自己确实出轨了，

但不能证明孩子不是穆先生的， 不

同意穆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 穆先生与白

女士于 2010 年登记结婚， 白女士

于婚内生育一子。 后穆先生与白女

士于 2020年调解离婚。

庭审中， 白女士申请对穆先生

与儿子是否具有血缘关系进行鉴

定， 但白女士以没有时间等理由未

配合进行鉴定。 同时， 白女士认可

验血的结果， 孩子的血型与穆先生

血型不符。

法院判决认为， 夫妻有互相忠

实的义务，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

的义务。 本案中， 穆先生怀疑儿子

非亲生， 起诉至法院； 白女士申请

亲子鉴定后， 又未配合进行鉴定。

法院根据白女士承认出轨， 并推定

穆先生与孩子之间无血缘关系。 穆

先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白女士之

子当成自己的子女进行抚养， 造成

了经济上的损失， 要求白女士支付

抚养费， 理由正当， 法院予以支

持。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白女士

对穆先生不忠实并生育子女， 给穆

先生造成的精神痛苦是显而易见

的。 穆先生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法

院予以支持。 最终， 判决白女士给

付穆先生抚养儿子的抚养费 13 万

余元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3 万

元。

■法官讲法典

民法典规定， 重婚、 与他人同

居、 实施家庭暴力、 虐待、 遗弃家

庭成员、 有其他重大过错的情形，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

害赔偿。 夫妻应相互忠实、 相互关

爱， 遵守相互负有人身、 财产上的

权利义务。 当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违反忠实义务构成对另一

方配偶权的侵犯， 也使对方遭受身

体上、 精神上的双重伤害。 无过错

方有权请求过错方损害赔偿的规定

系对婚姻中过错方的惩罚， 也是对

无过错方被损害权利的救济和精神

上的补偿， 以及维护家庭成员的合

法权益。 一方婚内出轨并育有他人

子女的行为， 对离婚有重大过错，

也对夫妻另一方造成严重的精神伤

害， 无过错一方主张精神赔偿应获

支持。


